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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聯會一如既往專注民生工作，持續關注劏房問題
及房屋政策，並於6月1日發佈「告別劏房：由兒童
做起」研究報告及後舉辦共三場的研討會等，引起
社會高度關注，不同媒體也有報導。政府也主動與
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作深入討論交流，惟就有關報告
建議未有落實具體措施。

8月特首李家超就施政報告會面時亦重申工聯會在房
屋政策上的倡議，協助特區政府掌握民意，並提出
各種方法有目標性「告別劏房」。我們期望政府在
新一份施政報告能切實回應基層市民的房屋訴求。 

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和推進落實「告別劏房：由兒童
做起」，我們進行「告別劏房2.0」研究報告，並收
集各界專業人士的意見，提出相應改善措施和建
議，包括政策層面和社會層面，以提高兒童的生活
質量和社會福利。我們相信通過本研究的發佈和推
動，能夠為兒童健康發展做出積極貢獻。展望當局
參考及採納，其實兒童獲得適切居所是基本權利，
隨「簡約公屋」及公屋供應逐步增加，政府是有條
件及義務落實「告別劏房 由兒童做起」願景。

引言
和
回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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劣
質

劏

房
誠如劏房1.0報告倡議，我們期望政
府能加強巡查和優先取締「劣質劏
房」。為此，我們為劣質劏房作進
一步具體定義。

1

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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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規定，房屋需要滿足結構
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健康衛生居住環境等要求；
而健康衛生的居住環境需要確保自然採光、有
效通風、樓宇排水系統通暢等。

有些劏房僅有一扇窗戶對住天井，又或是廚廁
合一，明顯不符合條例的規定；政府應加重罰
則，予以取締。

部份劏房可透過小型工程作輕微補救；建議可
設立登記制度。

陳沐文建築師（香港建築師學會前會長）指出：

 1.1
 「告別劏房」研討會
 嘉賓發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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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並未就
「劏房」／「分間樓宇單位」作出定
義，更遑論界定何謂「劣質」。

現行法例如何
界定「劣質劏房」

1.2

現時官方使用的定義，主要沿用政府
統計處進行人口普查時所用的定義：

「分間樓宇單位」是指個別屋宇單位被分
間成兩個或以上「屋內互通」及「屋外直
達」的單位，一般作出租用途。很多時
候，原有單位內的非結構分隔牆可能會被
拆除，並以新的分隔牆建成分間樓宇單
位。一些分間樓宇單位會加裝或改建渠
管，以配置獨立的廁所及／或廚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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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《建築物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、以及《消防安全
（建築物）條例》，規定了建築物有關監管、結構、消防
安全、通風、採光、排水、衛生等方面的最低要求。

《建築物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亦規定，進行工程前須向屋
宇署提交圖則並獲得批准；唯指定「小型工程」例外。

屋宇署出版了《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》，在上述法例基礎
上，列出了更詳細的要求：

不可拆除樓宇單位原有的防火門或以不符合所需耐火
效能的門代替該門。
若保留樓宇單位原有入口的防火門，而樓宇單位佔用
人總數不多於30人，通往分間單位的室內走廊的淨闊
度須不少於0.75米。若單位佔用人總數多於30人但不
多於200人，則室內走廊的淨闊度須不少於0.85米。
若樓宇單位原有入口的防火門被拆除或被不符合所需
耐火效能的門代替，通往分間單位的室內走廊的淨闊
度須不少於1.05米。此外，各分間單位的間隔牆、室
內走廊兩旁的牆壁及各分間單位的入口的門，都須具
有不少於一小時的耐火效能；而這些門亦須為自掩門
並能防煙。
出口路線的淨高度不應少於2米。
不可在出口樓梯的圍封牆開鑿新設門口或通氣口。
不可在分隔單位與逃生途徑的耐火分隔牆開鑿洞口用
以通風或安裝空調機、抽氣扇等。
在單位外安裝的鐵閘，不應阻礙逃生途徑。
分間單位不應堵塞或阻隔通往任何出口樓梯的逃生途
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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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踐證明，上
述法例的執行

力度非常

欠缺，對違規
業主起不到阻

嚇作用：

綜上所述，可以推測，大多數劏房，無法達到天然照

明和通風的法定要求。如果一個住宅單位連最低要求

都未能滿足，除了觸犯有關法例之外，相信也不能保

證住戶的身體與心理的安全健康，因此可以假定為

「劣質」。

有些劏房因為設在住宅單位較內部位置，所以無法設置面
對室外的窗戶；即使有窗，往往也是面對天井、後巷，打
開後空氣也不流通、甚至招致臭味、蟲鼠等衛生問題，住
戶因而不敢開啟，「有窗等於無窗」。

按屋宇署提供的數字推算，只有約6%業主在將單位改成劏
房前，有循小型工程監管制度進行申報。

屋宇署抽查小型工程和巡查劏房的進度皆十分緩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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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國
英格蘭

澳洲
新南威爾斯

美國
紐約州

韓國
首爾 新加坡

加拿大
多倫多

租金
管制

部份單位適用租
金管制／穩定措

施
續租加幅 每年

加幅

領牌
規定 ≥5租客 部份

地區

業主登
記規定

註冊時作初步
調查

業主每年登記
「考試院」業主
須作一般商業登
記

登記
租約

消防安
全規定

走火通道、消防
設備、火警鐘

走廊、走火通
道、煙霧探測、
防火建築

消防花灑；窗戶
面積（0.5米
闊，1米高）

最小房
間面積

  

1人（10歲或以
上）：6.51平方
米／70平方呎

2人（10歲或以
上）：10.22平方
米／110平方呎

10歲以下兒童作
4.64平方米／50
平方呎計算

1人：7.5平方
米

2人：11平方
米

80平方呎／
7.43平方米

無獨立廁所：7
平方米

有獨立廁所：9
平方米

入住人
數上限

每單位30人；
每房間2人 每房間2人 每單位

4-6人

特定通
風標準 ✔ ✔

特定衛
生標準 ✔ ✔ ✔ ✔

特定設
施標準

家具、廚房、
洗衣設施 暖氣

洗衣機、
乾衣機

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便覽《選定地方規管低收入租戶居住環境的措施》：

1.3 外地對分間樓宇
 ／合租房屋單位的監管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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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

定義

「劣質  
    劏房」

1.4



在分間單位的出口安裝的門／鐵閘阻礙逃生途徑；
分間單位不能通往樓宇的出口樓梯；
在出口樓梯的圍封牆開鑿門口／通風洞口；
結構構件（例如橫樑、柱或結構牆）部分被拆除；
在結構牆開鑿通口；
在街道上方的露台加設廁所及廚房；
分間單位並無提供天然的照明與通風的窗戶；
加設或經改動的排水渠有漏水徵狀；
下層單位的天花板出現滲水或混凝土剝落情況；
間隔牆與天花板相連的位置出現裂縫；
因負荷過重，令貼近懸臂式露台位置的地板出現裂
縫。

屋宇署在《分間樓宇單位不可不知》小冊子中，列出了
若干「與分間單位相關的建築工程的違規之處」例子：

1.4.1 

樓宇結構、

消防安全

建議參考以上負面清單，將出現以上危險
狀況的單位明確列為嚴重的劣質劏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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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平方米／60平方呎 公屋擠迫戶標準

6.0平方米／65平方呎
2021年人口普查中，劏房戶
人均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

6.5平方米／70平方呎
過渡性房屋／簡約公屋提供
的人均居住面積

7.0平方米／75平方呎 公屋編配標準

建議將界線劃在統計處的劏房戶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水平：
低於此數則為劣質劏房；

低於公屋擠迫戶標準者，則為嚴重劣質劏房。

 現有數字

1.4.2         居住面積

相對於2021年人口普查中全港住戶人均居所樓面面積中位數
（16.0平方米／172平方呎），上述指標無疑是低標準。然
而，劏房人均居住面積標準又無法設得太高，否則公屋、過渡
性房屋、簡約公屋在居住面積上可能亦屬「劣質」。

此外，可參考房委會公屋調遷計劃指引，將患有過度活躍症等
對居住空間有特殊需要的人士作2人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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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.3       

       設施、

環境衛生

符合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例》要
求，能夠開啟、引入新鮮空氣和陽
光的窗戶；
獨立廁所，能夠區分馬桶與淋浴區
域；
獨立廚房（如有需要），或煮食設
備至少不用放在睡房或廁所；
每人有獨立床位，不需「孖鋪」；
有充足空間放置桌椅作吃飯、溫
習、做功課等用途；
設有運作良好的冷氣機、風扇、抽
氣扇；
單位設有獨立水電錶（本條可斟
酌）；無鋼筋外露、石屎剝落、滲
水／漏水、亂駁水電等問題；
屋內無蟲鼠木蚤，屋外無垃圾、污
水、臭味、噪音等滋擾。

以公屋、過渡性房屋、簡約公屋能提供的設施為基
準，對比一般居於適切住所家庭的狀況，未能滿足以
下條件者，應視為劣質劏房：

12



1.4.4       

租務

《業主與租客（綜合）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7章） 

《水務設施條例》、《水務設施規例》（香港法例

      第IVA部：
     -   需為租客提供2+2年租住權保障；
     -   續租時，租金加幅不得高於差餉物業估價
         署的租金指數變動（上限10%）；
     -   不得濫收公用設施及服務費用，業主須向
         租客出示繳費單副本，各戶攤分的費用總
         和不得高於繳費單所示費用；
     -   租期開始60日內須向差餉物業估價署提交
        「租賃通知書」（AR2）。

      第102、102A章）：
     -   註冊用戶（業主）只可向其處所佔用人
        （租戶）收回繳交給水務署的水費，不能
         收取其他費用。
     -   政府現建議進一步修改法例，賦權水務署
         在調查個案時要求相關人士（如業主、租
         客、地產代理等）提供資料（如水費單、
         收據等），違者即屬犯法。預計在今年10
         月立法會復會後，政府將提交修例草案。

若業主未有遵守以下法例針對劏房的租務管制，應視為劣質劏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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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.5       

如果以適切住所的一般居住條件為基
礎，按上述建議的判別標準，可能絕大
多數劏房都無法完全滿足法例要求，屬
「劣質劏房」。但必須承認，儘管特區
政府努力覓地建屋，劏房都難以在短時
間內完全消滅。

建議特區政府在巡查劏房時採用計分
制，涵蓋消防安全、建築物結構、環境
衛生、租務情況、家庭狀況（特別是有
無學齡兒童、其有無特殊學習需要）等
各方面。住戶的特殊情況越多、所住單
位的違例之處越多、單位內外的衛生問
題越多，則表示居住環境越惡劣，越需
要優先處理，需要越多協助告別劏房的
支援措施。

參照屋宇署打擊工廈劏房的做法，將嚴
重違反《建築物條例》的劏房（特別是
涉嫌未經申報而擅自進行第I類小型工程
者）列為優先執法及取締對象；對於相
對較低風險的劏房，則應責令改正。

總體

 建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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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達致高效的巡查效果，政府應仿效
「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處」（滲水
辦，由屋宇署及食物環境衛生署共同設
立）的做法，設立專責辦事處，集合屋
宇署、消防處、差餉物業估價署、水務
署等部門的專業知識和執法權力，在
2025年內完成巡查全港約11萬間劏房，
並據此掌握「劣質劏房」的數量、狀況
和分佈。長遠為分間單位設立發牌制度
時，應明確「劣質劏房」將不獲發牌，
地產代理不得租予有18歲以下兒童的家
庭。（詳見2023年6月工聯會《告別劏
房：由兒童開始》第一階段研究報告。

差餉物業估價署就實施劏房租管法例設立的
地區服務隊，以及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陸續成
立的十八區關愛隊，除了宣傳法例、提供支
援之外，在資源許可下還應調查區內劏房的
情況，從而讓建議成立的劏房專責辦事處能
夠盡快掌握，而不用在開展聯合巡查行動時
才從零開始調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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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  兒童
居住劏房的

為進一步找出居於劏房對兒童有多方面的負面影
響，此次研究透過專家研討和資料搜集，發現長
居劏房的兒童會導致視力衰減、影響腦部正常發
育、提升心臟病及其他炎症的患症機率、及居住
空間狹窄而導致的脊柱側彎、脊背傾斜等。以下
例舉幾個兒童處於不適切居住環境導致的明顯的
病症，以茲參考。

負面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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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香港明愛2021年發佈的《疫情下劏房兒童視力變
差及網上學習遇困難調查報告書》訪問約300位劏
房學童家長中反應，最多學童出現眼睛健康狀況為
眼睛痕癢、捽眼(50.5%)，學童表示眼睛對亮光敏感
(41.6%) 及眼乾、眼澀(37.5%)。而八成出現眼睛痕
癢、捽眼的學童的情況已超過4個月，有三成(31%)
的學童有關情況已出現4個月以上。有五成半的學
童是慣常在光線不足的地方(例如: 上下格床、走廊)
閱讀或使用電子產品。

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2019年在油尖旺及深水埗區調
查共456份問卷顯示，40%劏房戶家長與子女以「家
中看手機」作為主要活動，為公屋和私住戶的1.5
倍。

不適切的居住環境光線昏暗及劏房家長普遍疏忽對
兒童玩手機的時間控制導致劏房兒童過早出現近視
的情況。

2.1  兒童長期蝸居劏房
視力衰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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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兒科醫學會葉栢強醫生在參加工聯會
舉辦的告別劏房研討會時指出，新生兒的
腦部僅300克，出生三個月後為500克，一
歲時為900克，二歲時則為1,000克，可見幼
兒的腦部在快速成長，而大腦的神經網絡
也快速生長構建中。

而兒童的語言能力、情緒控制能力等約在4
歲以前會快速發展。如兒童三歲之前身處
不適切的居住環境中，會損害智能的發
展。同時，兒童時期的蝸居劏房的經歷也
會增加成人期患抑鬱症的風險。故應優先
令兒童告別劏房。

不適切的居住環境
影響兒童腦部發育

2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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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《帮助兒童告别劏房/貧窮兒童住屋環境
與脊骨健康關係調查報告》中指，經脊醫評估
79.6%接受檢查兒童脊骨都有問題，96.5%更是
與家居有關，多因為劏房空間有限長期姿勢不
正，常彎腰在床上完成功課等，導致寒背、圓
背和脊柱側彎等痛症，嚴重可導致椎間盤和小
關節的軟骨磨損和撕裂。一旦脊骨錯位形成，
神經訊息的傳遞便會受到影響，身體就會出現
各種疾病；有些孩子的集中能力或協調能力不
佳，可能也與神經系統有關。健全的脊骨神經
運作對孩子的整體健康極其重要，實在急不及
待需作出改善。

另外，劏房兒童還因居住嘈雜環境而對其睡眠造成影響，少眠
或缺覺，長期無法安眠，則會容易引發情緒病，抑鬱症等。而
沒有私人空間，令劏房兒童性格暴躁，易鑽牛角尖，易和家人
發生「困獸鬥」的情況。絕大部分兒童因缺乏陽光照射，均有
缺鈣、缺維他命等情況，嚴重的甚至會營養失調。窄小壓迫環
境令兒童自我形象低落，自卑，與人說話的時候不敢對視等
等。可以說，兒童居住劏房百害而無一利，應盡快令兒童告別
劏房，令他們有一個健康的明天。

劏房兒童身體長期彎曲
導致脊柱出現問題

2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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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調查以問卷方式進行，有3個部份（包括
「個人資料」、「居住環境」、「對『簡約公
屋』看法」），共15條問題。

為聚焦不適切住屋環境對兒童生活影響的主
題，我們需要作出篩選，確保受訪者皆住在不
適切住屋【Q1】及有 18歲以下子女同住
【Q3】。

然而，由於樣本數不足、受訪者住區極不均衡
【Q13】，令結果未能全面反映實況。因此，
對於本問卷調查結果分析，必須小心解讀。

3.
研究

方法

背景

l2023年6月1日，《告別劏房：由兒童開

始》第一階段研究報告發表。為使該
報告

的倡議有更堅實的數據支撐，我們事
前開

展了「不適切住屋環境對兒童生活影
響調

查」，並在第一階段研究報告發表後
繼續

滾動進行。截至10月10日為止，共收到320

份回覆；經篩選後，有效回應為229份。

問卷
調查
結果
分析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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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

否[問卷結束] 

0 50 100 150 200

分間樓宇單位(俗稱「劏房」) 

板間房 

籠屋 

天台屋 

工業/商業樓宇 

寮屋 

貨櫃屋 

其他 

3.1 結果分析
甲、個人資料

Q1.        你現時是否租住「不適切居所」？

在所有受訪者（N=320）中，

有約72%（N=229）現時租住

「不適切居所」；其餘28%

（N=91），不屬調查對象，故

被篩走。

229（71.6%）

91（28.4%）

總數：320（100.0%）

Q2.        你租住的居所屬以下哪種？

在居住在「不適切居所」的受訪者中（N=229），住在劏房、臨時構築物
（天台屋、寮屋等）、共用居所者，分別佔81%、14%、5%（N=185、
32、11）。居於劏房、臨時構築物的受訪者比例與政府統計處數字相近。

185（80.8%）

11（4.8%）

0（0%）

0（0%）

13（5.7%）

19（8.3%）

0（0%）

1（0.4%）
總數：229
（100.0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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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4.        家庭
總收入

0 5 10 15

4,000元或以下 

4,001-6,000元 

6,001-8,000元 

8,001-10,000元 

10,001-12,000元 

12,001-14,000元 

14,001-16,000元 

16,001-18,000元 

18,001-20,000元 

20,001元或以上 

0 25 50 75 100

0個【問卷結束】 

1個 

2個 

3個或以上 

9（13.8%）

5（7.7%）

2（3.1%）

11（16.9%）

4（6.2%）

1（1.5%）

7（10.8%）

10（15.4%）

4（6.2%）

12（18.5%）

總數：227
（100.0%）

Fr

eentrance - 

Q3.        同住子女（18歲以下）數量

在居住在「不適切居所」的受訪者中（N=229），41%（N=94）有1個18

歲以下的同住子女，44%（N=29）有2個；13%（N=33）有3個或以上。

平均數約為1.7個，中位數為2個。報稱「0個」者約有0.9%（N=2），亦

不屬調查對象，故被進一步篩走，餘下227個有效回應。

94（41.0%）

2（0.9%）

100（43.7%）

33（14.4%）

總數：227
（100.0%）

受訪者的家庭總收入在各個區間均有分佈，但出現兩個較明顯的範圍，較低者在

12,000元以下，較高者在14,000元以上；中位數處於14,001-16,000元區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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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5 10 15 20

20%或以下 

21-30% 

31-40% 

41-50% 

51%或以上 

   每月租金
佔家庭總收入比例

Q5.    

6%（N=14）受訪者的每月租金佔家庭總收入比例為20%或以下；22%

（N=49）受訪者的租金開支佔21-30%；31%（N=70）受訪者的租金開支佔

31-40%；17%（N=38）受訪者的租金開支佔41-50%；25%（N=56）受訪

者的租金開支佔51%或以上。中位數處於31-40%區間，與2021年人口普查

的32.0%脗合。與Q4交叉分析，大體而言，家庭總收入越低，每月租金佔家
庭總收入比例則相對越高。

總數：227（100.0%）

49（21.6%）

14（6.2%）

70（30.8%）

38（16.9%）

56（24.6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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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10 20 30 40 50

沒有申請公屋 

不足2年 

2-3年 

4-5年 

6-7年 

8年或以上 

有14%（N=31）受訪者沒有申請公屋；36%（N=82）輪候公屋的時間為3年

或以下；50%（N=114）輪候公屋的時間為4年或以上，當中輪候8年或以上

者更佔總數8%（N=18）。中位數剛好進入4-5年區間。

Q6.       輪候
公屋的時間

總數：227（100.0%）

38（16.7%）

31（13.7%）

44（19.4%）

49（21.6%）

47（20.7%）

18（7.9%）



0 5 10 15 20 25

少於2年 

2-3年 

4-5年 

6-7年 

8年或以上 

21（9.2%）

75（33.0%）

42（18.5%）

57（25.1%）

32（14.1%）

總數：227（100.0%）

Q7.    
 居住於上述的   
「不適切居所」

時間   

居住於現居不適切居所的時間方面呈雙峰分佈：有32%（N=75）報稱2-3年；

有25%（N=57）報稱6-7年。中位數則處於4-5年區間。與Q6交叉分析，可見

輪候公屋的時間與居於不適切居所較長時間明顯呈正相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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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50 100 150 200

獨立廁所 

獨立廚房 

能引入新鮮空氣和陽光的窗戶 

冷氣機 

衣櫃 

獨立睡床（即不需孖鋪） 

獨立桌椅（作吃飯、溫習做功課等用途 

Q8.        你家中是否有以下設施？【可多選】

受訪者家中有獨立廁所、獨立廚房、能引入新鮮空氣和陽光的窗戶、獨立睡床、

獨立桌椅的比例分別佔85%、43%、49%、15%、30%（N=193、98、111、

34、68）。與政府統計處有關數據（劏房戶家中有獨立廁所、獨立廚房的比例

分別為96%、66%）相比，受訪者的屋內設施普遍更加不足，居住環境普遍更
為惡劣。

乙、居住環境

總數：227（100.0%）

98（43.0%）

193（85.0%）

111（48.9%）

178（78.4%）

56（24.6%）

34（15.0%）

68（30.0%）



0 50 100 150 200

滲水/漏水 

鋼筋外露 

石屎剝落 

電力故障 

供水故障 

公用空間/走火通道受阻 

衛生問題 

其他 

Q9.        你家中／樓宇是否存在以下問題？【可多選】

45（19.8%）

148（65.2%）

100（44.0%）

21（9.3%）

14（6.2%）

總數：227
（100.0%）

73（32.2%）

159（70.0%）

28（12.3%）

70%（N=159）受訪者報稱家中／樓宇有衛生問題；65%（N=148）報稱有滲

水／漏水問題；44%（N=100）報稱有石屎剝落問題。可見受訪者的居住環境

普遍惡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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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50 100 150 200

經濟狀況 

家庭原因 

子女上學需要 

上班需要 

醫療需要 

其他 

Q10.        你為甚麼選擇租住現時居所？【可多選】

85%（N=193）受訪者因經濟狀況而租住現時不適切居所；58%（N=132）因

子女上學需要；37%（N=84）因家庭原因。

總數：227（100.0%）

84（36.1%）

193（85.0%）

132（58.1%）

45（19.8%）

10（4.4%）

3（1.3%）



1分
非常

不滿意

2分
不滿意

3分
一般

4分
滿意

5分
非常滿意

平均分

環境衛生
66

（29.1%）
73

（32.2%）
63

（27.8%）
18

（7.9%）
7

（3.1%）
2.24

地理位置
7

（3.1%）
31

（13.7%）
52

（22.9%）
105

（44.9%）
35

（15.4%）
3.56

環境治安
48

（21.6%）
52

（22.9%）
80

(35.2%)
39

(17.2%)
7

(3.1%)
2.57

交通配套
0

(0.0%)
31

(13.7%)
70

(30.8%)
82

(36.1%)
44

(19.4%)
3.61

社會福利服務
39

(17.2%)
45

(19.8%)
74

 (32.6%)
42

(18.5%)
27

(11.9%)
2.88

文娛康樂設施
38

(16.7%)
63

(27.8%)
60

(26.4%)
52

(22.9%)
14

(6.2%)
2.74

Q11.
  請對現時你的住屋環境以下項目進行評分：

【5分表示非常滿意，1分表示非常不滿意】

數據反映，受訪者在經濟狀況限制下，優先

考慮地理位置及交通配套，以滿足子女上

學、家長上班、或者覆診等醫療需要，因而

唯有犧牲居住環境的舒適程度。

以1分為非常不滿意、5分為非常滿意，受訪者對現

時住屋環境各個項目的評分由高至低依次為交通配

套（3.61分）、地理位置（3.56分）、社會福利服

務（2.88分）、文娛康樂設施（2.74分）、環境治

安（2.57分）、環境衛生（2.24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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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分
非常

不同意

2分
不同意

3分
一般

4分
同意

5分
非常同意

平均分

居住環境令我的子
女無法專注學業

9
(4.0%)

28
(12.3%)

25
(11.0%)

42
(18.5%)

123
(54.2%)

4.07

居住環境令我和家
人關係緊張

10
(4.4%)

35
(15.4%)

35
(15.4%)

32
(14.1%)

115
(50.7%)

3.91

我的家庭出現經濟
壓力

17
(7.5%)

14
(6.2%)

31
(13.7%)

56
(24.7%)

109
(48.0%)

4.00

我很擔心子女的成
長受到影響

10
(4.4%)

18
(7.9%)

28
(12.3%)

45
(19.8%)

126
(55.5%)

4.14

我經常擔心我和子
女的出行安全問題

7
(3.1%)

35
(15.4%)

45
(19.8%)

49
(21.6%)

91
(40.1%)

3.80

我經常擔心居所周
邊的衛生問題

10
(4.4%)

18
(7.9%)

35
(15.4%)

45
(19.8%)

119
(52.4%)

4.08

居住環境令我經常
感到擔憂及彷徨

13
(5.7%)

28
(12.3%)

21
(9.3%)

56
(24.7%)

109
(48.0%)

3.97

居住環境令我感到
壓力計對前景迷惘

15
(6.6%)

21
(9.3%)

20
(8.8%)

56
(24.7%)

115
(50.7%)

4.03

Q12.
 你是否同意以下描述？

【5分表示非常滿意，1分表示非常不滿意】

就居住於不適切居所對家庭成員負面影響的各項描

述，表示同意（4分）、非常同意（5分）者介乎62%

至75%。平均分最高的陳述是「我很擔心子女的成長

受到影響」，達4.14分；其次為「我經常擔心居所周

邊的衛生問題」，達4.08分；接着就是「居住環境令

我的子女無法專注學業」，達4.07分。

由此可見，不適切居所對受訪者及／或子女的身心健

康、個人成長、人際關係等各方面都造成嚴重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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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25 50 75 100

油尖旺區 
九龍城區 
黃大仙區 

觀塘區 
荃灣區 

Q13.        居住地區
受訪者住區分佈並不均

衡：44%（N=100）報稱
住在九龍城區；27%
（N=61）報稱住在荃灣
區；黃大仙、油尖旺、觀

塘區則分別佔14%、8%、
7%（N=32、18、16）。

丙、對「簡約公屋」看法

總數：227（100.0%）

18（7.9%）

32（14.1%）

100（44.1%）

16（26.9%）

61（26.9%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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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4.        政府將興建「簡約公屋」，可居住5年或直到獲派公屋為止。
                假如項目在以下      地區興建，你是否有興趣申請入住？

有興趣 沒有興趣 需要更多了解

新界東
52

(22.9%)
95

(41.9%)
80

(35.2%)

新界西
57

(25.1%)
80

(35.2%)
90

(39.6%)

九龍東
126

(55.5%)
50

(22.0%)
51

(22.5%)

九龍西
109

(48.0%)
69

(30.4%)
49

(21.6%)

香港島
31

(13.7%)
105

(46.3%)
91

(40.1%)

平均
75.0

(33.0%)
79.8

(35.2%)
72.2

(31.8%)

受訪者表示有興趣申請入住的地區，從高至低依次為九龍東（56%，N=126）、
九龍西（48%，N=109）、新界西（25%，N=57）、新界東（23%，N=52）、香
港島（14%，N=31）；表示沒有興趣申請入住的地區，次序剛好與前者相反。

結果與Q13受訪者的地區分佈（即最多受訪者來自九龍城、荃灣、黃大仙區）相吻
合，反映受訪者較希望簡約公屋項目鄰近現時所住地方；與Q10交叉分析，亦可見
受訪者希望簡約公屋亦具備地理位置、交通配套的優勢。



0 50 100 150

租金 

搬遷津貼 

公共交通配套 

公共交通開支 

零售設施 

就業機會 

學校網絡 

醫療配套 

社會福利服務 

文娛康樂設施 

治安 

環境衛生 

總數：227（100.0%）

145（63.9%）

70（30.8%）

150（66.1%）

31（13.7%）

21（9.3%）

35（15.4%）

91（40.1%）

15（6.6%）

21（9.3%）

7（3.1%）

38（16.7%）

28（12.3%）

Q15.       如選擇入住「簡約公屋」，你有甚麼考慮因素？
             【最多選擇3個】

就入住簡約公屋的考慮因素，選擇得最多的三個選

項依次為公共交通配套（66%，N=150）、租金
（64%，N=145）、學校網絡（40%，N=91）。

與Q10交叉分析，可見受訪者入住

簡約公屋的考慮因素，與選擇居住

現時不適切居所的考慮因素相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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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渡
房屋和簡約公屋

在不少研討會中，與會者表示要告別

劏房，增加這些家庭搬往過渡房屋和

簡約公屋的誘因是倡議成效的關鍵。

為此在今次研究中，我們整合不同意

見進一步倡議有關措施。

如何吸
引搬往

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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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討放寬有兒童的劏房家庭須輪候公屋超過三年方能申請簡約

公屋的限制，按計分制與供求狀況，讓更有需要的家庭優先入

住簡約公屋。

在大型的簡約公屋項目提供基層有明顯需求的社會服務，例如

就業輔導、再培訓課程、新來港人士適應課程、託兒服務等，

讓入住者在家門口都能享有所需服務；

貧窮的兒童劏房家庭，包括正領取低收入家庭津貼、全額書簿

津貼和綜援的家庭，可以獲取一定的一筆過搬遷津貼。綜援家

庭更可以透過關愛基金或其它慈善計劃申請一些家電和家具；

教育局應該協助劏房搬遷往簡約公屋或過渡性房屋的兒童轉入

新學校，並為經濟困難的搬遷家庭提供轉校津貼以購買新校服

和教科書等；

房屋署應承諾在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項目完結時，為合資格

上樓的家庭做到無縫銜接編配公屋，避免他們再次居於劏房或

其它過渡性房屋；

房屋局定期舉辦「睇樓團」，讓有意申請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

屋的人士增加對項目和週邊配套的瞭解；

改善簡約公屋項目的交通配套，為有條件項目增加「屋邨客

廳」提供社交及託管設施，釋放婦女勞動力，幫助兒童融入社

區生活，吸引有兒童的劏房住戶搬入簡約公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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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統計香港劏房住戶中，18歲以下的兒童佔人數19%約有四萬人，

而居於劏房15歲以下人士兒童約34,000人，分布在約25,900個住

戶中。為緩解住屋問題，房委會於2025-26年度將陸續提供約

30,000簡約公屋，再加上非政府團體提供約14,000過渡性房屋單

位，是有條件和空間安置全數劏房家庭。為減低住戶礙於「搬了又

搬」、轉學複雜、交通不便等原因而不願搬離劏房，提升對有兒童

的劏房家庭搬往過渡性房屋或簡約公屋的吸引力，我們建議：



回顧2022年度施政報告，政府承諾在五年內
興建約3萬個「簡約公屋」單位，加上各非政
府機構提供的過渡性房至預計可提供共5萬個
單位，並最早可於2030年入伙，再加上公營
房屋的供應大幅增加，這令告別劏房由兒童做

起變成可行。 

5.    未來展望

然而，我們在「告別劏房 1.0」中建議成立專
責委員會，如「劏房監督辦事處」和組織巡查

隊，進行跨部門的聯合行動巡查，並建立一套

「登記資料庫制度」和進一步為劣質劏房做出

定義等倡議並未獲切實回應。因此，我們期望

今次「告別劏房 2.0」研究發佈能促使政府在
新一份施政報告能切實回應基層市民和我們的

訴求，令告別劏房具體路線圖，並達至「民有

所呼、我有所應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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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聯合辦事處
不適切住屋環境對兒童生活影響調查

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提出，香港應在2049年前「告別劏房」，特區政府近年亦積
極採取相應扶貧措施，以期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，提高生活質素。長期以來，工
聯會關注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，並透過不同渠道幫助他們發聲。為了向特區政府
提出更精準的政策倡議，以達至「告別劏房」目標，工聯會現正就「不適切住屋
環境對兒童發展影響」作深入研究，希望閣下能花大約5分鐘時間，完成以下問卷
調查，謝謝！

聲明：本會十分重視閣下的隱私權，本調查的所有收集資料只會用於本研究調查
之用。

甲、個人資料

1.你現時是否租住「不適切居所」？
  （參照官方定義，不適切居所包括：(a)臨時構築物（例如木屋、寮屋和天台構
   築物）；(b)位於非住宅大廈（例如商業和工業大廈）內；(c)單位與其他住戶
   共用（例如居於房間、板間房、床位和閣樓的住戶）；及(d)單位屬於分間樓宇
   單位（俗稱「劏房」）。） 
   ○是　○否【問卷結束】

2.你租住的居所屬以下哪種？
   ○分間樓宇單位（俗稱「劏房」）　○板間房　○籠屋　○天台屋
   ○工業／商業樓宇　○寮屋　○貨櫃屋　○其他（請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）

3.同住子女（18歲以下）數量
   ○0個【問卷結束】　○1個　○2個　○3個或以上

4.家庭總收入
   ○4,000元或以下 　○4,001-6,000元　 ○6,001-8,000元　
   ○8,001-10,000元　○10,001-12,000元　○12,001-14,000元　   
   ○14,001-16,000元　○16,001-18,000元　○18,001-20,000元　
   ○20,001元或以上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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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每月租金佔家庭總收入比例
○20%或以下　○21-30%　○31-40%　○41-50%　○51%或以上

6.輪候公屋的時間
○沒有申請公屋 ○不足2年　○2-3年　○4-5年　○6-7年　○8年或以上
　
7.居住於上述的「不適切居所」時間
○少於2年　○2-3年　○4-5年　○6-7年　○8年或以上

乙、居住環境

8.你家中是否有以下設施？【可多選】
   □獨立廁所　□獨立廚房　□能引入新鮮空氣和陽光的窗戶　□冷氣機
   □衣櫃　□獨立睡床（即不需「孖鋪」）　□獨立桌椅（作吃飯、
      溫習、做功課等用途）

9.你家中／樓宇是否存在以下問題？【可多選】
   □滲水／漏水　□鋼筋外露　□石屎剝落　□電力故障　□供水故障　
   □公用空間／走火通道受阻　□衛生問題 □其他：＿＿＿

10.你為甚麼選擇租住現時居所？【可多選】
   □經濟狀況　□家庭原因　□子女上學需要　□上班需要　□醫療需要
   □其他（請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）

11.請對現時你的住屋環境以下項目進行評分：
  【請圈出（5分：非常滿意；1分：非常不滿意）】

環境衛生 5 4 3 2 1

地理位置 5 4 3 2 1

環境治安 5 4 3 2 1

交通配套 5 4 3 2 1

社會福利服務 5 4 3 2 1

文娛康樂設施 5 4 3 2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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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你是否同意以下描述？
    【請圈出（5分：非常同意；1分：非常不同意）】

丙、對「簡約公屋」看法

13.居住地區
    ○中西區　 ○灣仔區　 ○東區　 ○南區　 ○油尖旺區　○深水埗區　
    ○九龍城區　○黃大仙區　○觀塘區　○葵青區　○荃灣區　 ○屯門區　
    ○元朗區　 ○北區　   ○大埔區　○沙田區　○西貢區　 ○離島區

14.政府將興建「簡約公屋」，預計在2025年起陸續落成入伙，面積介乎13-31
    平方米，租金為同區公屋的九折（介乎740元至2,650元不等），可居住5年
    或直到獲派公屋為止。假如項目在以下地區興建，你是否有興趣申請入住？ 
   【請圈出】

3.如選擇入住「簡約公屋」，你有甚麼考慮因素？【最多選擇3個】
   □租金　   □搬遷津貼　□公共交通配套　□公共交通開支　□零售設施
   □就業機會　□學校網絡　□醫療配套　   □社會福利服務　□文娛康樂設施　
   □治安　   □環境衛生　□其他（請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）

－　問卷完結，多謝參與！　－

居住環境令我的子女無法專注學業 5 4 3 2 1

居住環境令我和家人關係緊張 5 4 3 2 1

我的家庭出現經濟壓力 5 4 3 2 1

我很擔心子女的成長受到影響 5 4 3 2 1

我經常擔心我和子女的出行安全問題 5 4 3 2 1

我經常擔心居所周邊的衛生問題 5 4 3 2 1

居住環境令我經常感到擔憂及徬徨 5 4 3 2 1

居住環境令我感到壓力及對前景迷惘 5 4 3 2 1

新界東 有興趣 沒有興趣 需要更多了解

新界西 有興趣 沒有興趣 需要更多了解

九龍東 有興趣 沒有興趣 需要更多了解

九龍西 有興趣 沒有興趣 需要更多了解

香港島 有興趣 沒有興趣 需要更多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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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hk/cap102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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